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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霾频袭、跨界污染、源头告急……一系列环保难题久治不愈。
在百姓的期待中，时隔25年后，修订后的环保法终于“出笼”。24
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15年1
月1日施行。
“重典”治污，这意味着国家修订出台最严格的法律向污染宣战。
这部承载着众多关注的法律，力图破解哪些环保难题？是不是一部最
严厉的环保法律？能不能真正调动公众参与到环境监督和保护中？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污染公
共事件，在最近几年高强度频繁发
生，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修订后
的环保法第 47 条对此专门作了规
定，增加了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
预警的机制。”环保部法规司副司
长别涛说。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英
民说：“区域联防联控，是目前我们
应对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防
治方面非常重要的措施。”

雾霾天给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
胁。为此，法律规定，国家建立健全
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
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
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
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

“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说到底也是为了保障人体健
康，维护公民享有适合安全健康生活
的环境权、不受环境公害侵犯权。”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冯淑萍说。

新修订的环保法明确规定“保
护优先”的原则。“这是第一次将环
境保护置于优先位置，是环保理念
上的一次突破。”全国工商联环境
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

为确保“保护优先”原则落到
实处，法律作了一些制度创新，如
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
在制定经济、技术政策时，应当充
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
面和专家的意见。骆建华说：“这

实际上为政策环评打开了大门。”
“新法还要求重点区域、流域应

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并采取措施
按期达标。这为全国总体环境质量
改善提出了制度目标、时间表和路
线图的具体要求。对重点敏感生态
地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都体现
了保护优先的原则。”骆建华说。

此外，新环保法还着手加大惩
罚力度，对污染企业按日连续计
罚，罚款将上不封顶。

将每年 6 月 5 日定为环
境日；规定公民应当增强环
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生活
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
务；配合实施环境保护措施，
按照规定对生活废弃物进行
分类放置，减少日常生活对环
境造成的损害……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对增强公民环保
意识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人人参与环保，是本次
修法的亮点之一。”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

“环境保护离不开公众
参与，纵观发达国家的环保
历程，政府、企业和公众，始
终是环境保护的三大支柱。”
骆建华说，新修订的环保法
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
开作了明确具体规定。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新
修订的环保法将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的主体扩大到在设区
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登记的相关社会组织。“社
会高度关注公益诉讼，这次在
诉讼主体上又有新的突破，为
强化环境保护的社会监管制
度创造了条件。”全国人大法
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说。

修订后的环保法，加大惩
治力度成为立法重点之一，以
最严厉法律向污染宣战。

修订后的环保法第六章
“法律责任”第五十九条中，
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
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

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
责令更改之日的次日起，按照
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除“按日计罚”外，还将
对伪造数据和偷排漏排等行
为责任人进行拘留，并且赋予
环保部门查封扣押等权利。

长期研究环保法的北京
大学教授汪劲说，新修订的环

保法有利于打破目前环保执法
不力的怪圈，把监管力量纳入
整个监管体系中去，使环境执
法不仅是原来口号上或者行政
上的事，变成法制化的渠道。

新修订的环保法还建立
了“黑名单”制度，将环境违法
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并将
向社会公布违法者名单。

新修订的环保法引人注
目的规定是“生态保护红线”
的设定。第三章第二十九条
明确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
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实行严格保护。

红线范围包括：具有代

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
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
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重要
的水源涵养区域，具有重大
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
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冰
川、火山、温泉等自然遗迹，
以及人文遗迹、古树名木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
献中说，国家应加大对生态保
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涉及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
实生态保护的补偿资金，确保
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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